附件1
东北大学浑南校区图书馆多功能报告厅使用管理规定

东北大学浑南校区图书馆多功能报告厅（以下简称报告厅）是学校举办各种工作会议、学术报告、讲座论坛、文化活动等的场所，为更好地为广大师生服务，加强报告厅的管理和有效使用，特制定本管理规定。
1、依据“谁使用，谁负责”的原则，使用单位应切实履行相应的管理职责。在使用期间须有相应的负责人或联系人到场，确保活动的正常秩序和人员及设备的安全。
2、为安全起见，使用单位须对进场人数予以适当的控制，原则上进场人数不允许超出报告厅的观众座位数（575）。
3、报告厅所配备的多媒体等设备属于精密仪器设施，造价昂贵。未经允许，使用单位不得擅自使用操作。
4、应自觉爱护报告厅内的桌椅等设施，如发现非正常损坏，使用单位要负责赔偿。
5、不得在报告厅及配套房间等地方悬挂或张贴标语，不得随意变动室内的摆放格局。
6、严禁在报告厅内燃放礼炮、喷花、冷焰等庆典类用品, 严禁在报告厅及配套房间内吸烟。
7、进入报告厅的人员须衣着整齐、举止文明、行为规范，不得携带食物和饮料，手机开启静音模式。
8、凡违反上述规定的，管理人员有权采取制止违规行为、请出场外直至谢绝入场等处理办法。
9、本规定自2017年11月23日起执行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浑南校区管理委员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11月22日
